


質詢事項全文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鍾委員佳濱，鑑於年節過後台股已連續第四個交易日改寫歷史新高，台積電（2330-TW）因短線漲幅過大，罕見地遭到證交所列入注意股，恐影響證券交易市場，進而影響資本市場之穩定。為保障投資人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4條及第5條，證交所於每日收盤後，即分析上市有價證券，當發現股價異常變化者時，公布該證券名稱，並於其名稱前加註「注意有價證券」文字；且若符合依該要點第6條之要件，即發布為處置之有價證券。

二、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興櫃股票公司辦理現金增資並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一定比率公開銷售者，申報日前一個月，其股價變化異常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退回其案件。

三、台股年度總成交金額近十年以來，已從新臺幣約20兆元成長至超過新臺幣100兆元，惟發布為注意有價證券及處置有價證券之相關標準已多年未調整；為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及保障投資人權益，且基於證券交易市場規模大幅成長，及應對國際情勢動盪，該相關規範及標準應與時俱進。

四、綜上，爰請行政院針對「應對台股市值及成交量大幅成長，注意有價證券和處置有價證券的相關規定與標準調整之必要性及方案」，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



